
     2024年银川市司法局双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1
对律师事务所及
其律师承办法律
援助事项的监管

对律师事务所及
律师承办法律援
助事项的行政检

查

承办法律
援助案件
的单位和

人员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

县级以上
司法行政

机关

《法律援助法》第五条 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全国的法律援
助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指导、监督本行政区域
的法律援助工作。第五十七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法律援助服务
的监督，制定法律援助服务质量标准，通过第三方评估等方式定期进
行质量考核。
《宁夏法律援助条例》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监督 管
理本行政区域的法律援助工作，其所确定的法律援助机构具体负责受
理、审查法律援助申请，指派或者安排法律援助机构或者法律援助人
员为受援人提供法律援助工作。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2
对鉴定人或者鉴
定机构执业活动

的监管

对鉴定人和鉴定
机构的行政检查

监管的司
法鉴定机

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

银川市司
法局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鉴定管理条例》第四条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司法
行政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司法鉴定机构及其活动。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 法》第三十三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按照统
一部署，依法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 检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
织对司法鉴定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的，司法行
政机关应当及时进行监督、 检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第三十
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就下列事项，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检
查：（一）遵守 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二）遵守司法鉴定程序
、技术标准和技术操作规范的情况；（三）所属司法鉴定人执业的情
况；（四）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第三十五条 司法行政
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依法查阅或者要求 司法
鉴定机构报送有关材料。司法鉴定机构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第三十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进行监督、 检查时，不得
妨碍司法鉴定机构的正常业务活动，不得索取或者收受司法鉴定机构
的财物，不得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
《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 司法鉴定人应当在所在司法
鉴定机构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统一部署的监督、检查。第二十四条 司法
行政机关应当就下列事项，对司法鉴定人进行监督、检查：（一） 遵
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情况；（二）遵守司法鉴定程序、技术标准和
技术操作规范的情况；（三）遵守执业规则、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
情况；（四）遵守所在司法鉴定机构内部管理制度的情况；（五）法
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事项。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对司法鉴定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举报、投诉的， 司法行政
机关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处理。第二十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人
进行监督、检查和根据举报、投诉进行调查时，可以依法查阅或者要
求司法鉴定人报送有关材料。司法鉴定人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
料。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九条 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进行司法鉴
定活动应当依法接受监督。对于有违反有关法律规定行为的，由司法
行政机关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有违反司法鉴定行业规范行为
的，由司法鉴定行业组织给予相应的行业处分。
《宁夏回族自治区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各级价格主管部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3
对公证机构及其
公证员的执业活

动的监管

对公证机构及其
公证员的执业活

动的监管

监管的公
证机构

一般检查
事项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

县级以上
司法行政

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
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公证程序规则》第八条司法行政机关按照《公证法》和本规则为规
定，对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执业活动和遵守程序规则的情况进行监督
、指导。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 设区的市和公证机构所在地司
法行政机关对本地公证机构的下列事项实施监督：（一）组织建设情
况；（二）执业活动情况；（三）公证质量情况；（四）公证员执业
年度考核 情况；（五）档案管理情况；（六）财务制 度执行情况；
（七）内部管理制度建设情况；（八）司法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司法行政机关要求进行监督检查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三条 公证机构存
在下列情形之一 的，所在地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进行重点监督检查：
（一）被投诉或者举报的；（二） 执业中有不良记录的；（三）未保
持法定设立条件的；（四）年度考核发现内部管理存在严重问题的。
第三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可以对公证机构进行实地检
查，要求公证机构和公证员说明有关情况，调阅公证机构相关材料和
公证档案， 向相关单位和人员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公证机构和公证
员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说明有关情况、 
提供相关资料，不得谎报、隐匿、伪造、 销毁相关证据材料。
《公证员执业管理办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对公证员进行监督、指导。第二十一条 司法行政
机关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行政监督管理制度，公证协会应当依据章程建
立健全行业自律制度，加强对公证员执 业活动的监督，依法维护公证
员的执业权利。第二十五条 公证员和公证机构 的负责人被投诉和举报
、执业中有不良记 录或者经年度考核发现有突出问题的，所在地司法
行政机关应当对其进行重点监督、指导。对年度考核发现有突出问题
的公证员和公证机构的负责人，由所在地或者设区的市司法行政机关
组织专门的学习培训。第二十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实施监督检查，可以
对公证员办理公证业务的情况进行检查，要求公证员及其所在公证机
构说明有关情况，调阅相关材料和公证档案，向相关单位和人员调查
、核实有关情况。 公证员及其所在公证机构不得拒绝司法行政机关依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4
对律师事务所及

律师的监管
对律师事务所的

监管
律师事务

所
一般事项

检查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

县级以上
司法行政

机关

《律师法》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
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律师执业管理办法》第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和本办
法的规定对律师执业进行监督、指导。律师协会依照《律师法》、协
会章程和行业规范对律师执业实行行业自律。第五十五条　司法行政
机关应当加强对实施律师执业许可和日常监督管理活动的层级监督，
按照规定建立有关工作的统计、请示、报告、督办等制度。负责律师
执业许可实施、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结果备案或者奖励、处罚的司法行
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有关许可决定、备案情况、奖惩情况通报下级司
法行政机关，并报送上一级司法行政机关。

5
对律师事务所及

律师的监管
对执业律师的监

管
执业律师

一般事项
检查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

县级以上
司法行政

机关

《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律师法》
和本办法的规定对律师事务所进行监督、指导。律师协会依照《
律师法》、协会章程和行业规范，对律师事务所实行行业自律。
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应当结合监督管理职责，加强对律师行
业党的建设的指导。第七十一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实施
许可和管理活动的层级监督，按照规定建立有关工作的统计、请
示、报告、督办等制度

6
对基层法律服务
所及工作者的监

管

对基层法律服务
所的监管

基层法律
服务所

一般事项
检查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

县级以上
司法行政

机关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
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和指导。第四十条　基层法律服务所的
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由住所地的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
所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指导和监督。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乡
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所定期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
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

、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所及其从业人员不得拒绝。



序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
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7
对基层法律服务
所及工作者的监

管

对基层法律服务
工作者的监管

基层法律
服务工作

者

一般事项
检查

现场检查
与书面检

查

县级以上
司法行政

机关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管理办法》第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本办法对
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进行管理和指导。第五十三条　基层法律服务工
作者的日常执业活动和遵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的情况，由所在地的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和所在乡镇、街道司法所负责检查和监督。县级司
法行政机关和乡镇、街道司法所可以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执业情
况进行检查或者发现问题随时进行检查，可以要求有关人员报告工作
、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及其所在的基层法
律服务所不得拒绝。第五十九条 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对基层法律服
务工作者执业的投诉监督制度，设立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受理当事
人和其他公民对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违纪行为的投诉，并且应当将查
处结果告知投诉人。


